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與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

合作開設「法律實務」課程實施計畫
1、 計畫目的：本分署為推廣法律教育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並宣導行政執行工作，爰與國立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（以下簡稱：該系)合作開設「法律實務」課程，特訂定本實施計畫。
2、 實習期間及名額：
（1） 實習期間：自102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該學期之課程名稱為「行政執行法」；自103學年度第1學期起，課程名稱為「法律實務(一)(二)」。
（2） 實習時間：講習課程為每週四下午，校外實習期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任選兩天下午。
（3） 實習名額：由本分署提供每學期10個實習學生名額。
3、 實習時數、課程及實施方式如下：
（1） 每名實習學生總實習時數72小時，前8小時，由本分署安排實習前集中講習課程，其餘64小時，則於各導師督導下，於實習時間，每日進行4小時之實務學習（含至執行股參與行政執行案件相關程序之實習)。

（2） 由本分署行政執行官3人擔任實習導師，以1對4方式，各指導3~4名實習學生，必要時，並得依實際情況調整指導名額。
（三)  實習課程內容及講座：

   1、行政執行機關組織與業務簡介（1小時，分署長劉邦繡)。

   2、關懷弱勢、為民服務簡介（1小時，賴獻益)。
   3、行政執行法與強制執行法簡介（1小時，穆治平)。
 4、行政執行案件處理流程簡介（1小時，陳文生)。
 5、其他財產權執行簡介（1小時，江佳蓉)。
   6、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刑事責任簡介（1小時，分署長劉邦繡)
   7、動產與不動產執行之觀摩與現場實習（4小時)。
   8、行政執行案件處理實務實習（60小時)。
   9、其他2小時（含報到、首長勗勉、學生自我介紹、認識環境)
（四) 實習成績考評標準如下：由各實習導師於實習結束後1週內評核，並經
      分署長核定後，將成績評分表送該系，其成績達80分以上者，並由本分
      署製頒實習成績優良證書。

1. 學習態度30％。(附件1)
2. 專業能力20％。

3. 實習週誌10％
4. 實習心得報告或研究建議報告10％
5. 出勤情形30％。
（3） 實習學生於報到後，於實習導師協談輔導下，應於第1週撰寫實習計畫書（含個人資料、自傳及實習計畫等，附件2），並於翌週實習第1日，繳交導師核閱後陳分署長複閱。

（4） 實習導師得指定實習學生閱讀與行政執行實務相關書籍或資料，或指導實習學生實際瞭解已進行或進行中之特專案件，由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前，繳交1篇1,500字之心得或研究報告。
（5）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，每週應撰寫實習週誌(附件3)，於翌週實習第1日繳交導師核閱，並陳分署長複閱。
（6） 實習學生到、退應簽名，簽名簿並設置於實習導師處，由各該導師保管﹔導師請假時，應交予代理人，供實習學生簽到退使用。
（七)  請假規定：
       實習學生應於每週實習時間之下午13:30至17:30，到本分署實習4小
       時，如因故無法到場實習，應辦理請假，並應於實習期間內，補足請假
       之實習時數，補實習時間由其導師指定。            
四、本分署僅提供實習機會，實習學生於實習時，自行負擔食宿費用，本分署       無須支付薪資、工讀金或其他任何名義之報酬及保險。
實習期間，參與指導之行政執行官及相關講習課程講座，均屬服務性質，本分署無須支付薪資或其他任何名義之報酬。
五、實習學生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律規定，並於實習前簽具保密切       結書，切結不得將實習期間，因工作中所持有、知悉之資訊系統作業機密或業務檔案資料或屬於個人相關資料外洩。

六、其他未盡事宜，本分署得依實際情形，隨時調整並告知實習學生。






